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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積金之選（「本計劃」） 

致參與僱主及成員的通知書

此乃要件，請即細閱。如閣下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獨立的專業意見。本計劃的受託人 — 銀聯信 
託有限公司（「受託人」）就本文件所載資料承擔責任。本文件僅為有關本計劃的主要更改的概要。成員亦應仔細 
審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經修訂）副本可透過致電僱主熱線2298 9388或成員熱線2298 9333 
或瀏覽www.bcthk.com免費取得。

除非本文另有界定，否則本文件所用詞彙應與本計劃日期為2020年3月23日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經日期為2021年3月
22日的第一份補編、日期為2021年10月11日的第二份補編及日期為2022年3月14日的第三份補編修訂） （「強積金計劃
說明書」）中的詞彙具相同涵義。

親愛的參與僱主╱成員：

感謝閣下一直支持本計劃。我們謹致函通知閣下，本計劃將推出以下新成份基金以為成員提供更完善的退休方案，自
2022年4月25日（「生效日期」）起生效。此外，我們將提供額外的提取選項，自2022年6月1日起生效，其於下文詳述。

1. 為成員而設的更完善退休方案 — 提供新成份基金

本計劃一直致力為成員提供全面退休方案，本計劃將提供新成份基金，其主要特點載列如下。新成份基金旨在滿足成員
退休前後的需求，並於中至長期實現穩定收入及資本增值。

名稱 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

基金種類 混合資產基金

投資經理 泰康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目標 於中至長期為成員提供穩定收入（透過分派股息而有關派息將根據成員的年齡
再投資於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或投資於BCT 65歲後基金的方式）及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僅投資於「Taikang Age of Longevity Unit Trust Fund – Taikang Asian Income 
Retirement Fund」（其繼而投資於亞洲定息工具及香港及與中國內地相關的股
本證券的投資組合）的分派類別

投資焦點 70%至100%投資於定息證券、0%至30%投資於股票及0%至10%投資於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

分派機制 成份基金旨在定期分派股息如下：

• 於推出後的第7個月開始每月分派股息至成員帳戶

• 就於記錄日期當天為65歲以下的成員而言，股息將再投資於BCT亞洲收
益退休基金

• 就於記錄日期當天年屆65歲或以上的成員而言，股息將投資於BCT 65歲
後基金

成員應注意，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概不就資本或投資回報或派息率提供任
何保證，而且其有關投資（包括所分派股息）須受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如適用）
適用的相同歸屬、保存及提取規定所規限。

基金管理費 資產淨值的年率上限為1.288%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作出修訂，以載入有關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資料及作出其他相應修訂。本計劃的信託契約
（「信託契約」）將以第十一份補充契約的方式作出修改，以載入派息的條文。

2. 額外的提取選項 — 若干成員提取於BCT 65歲後基金的權益

作為本計劃一直致力為成員提供全面退休方案之一部分，我們將為成員提供額外的提取選項。自2022年6月1日起，
若干合資格成員可選擇以整筆款項、按要求分期或根據常行指示分期提取其於BCT 65歲後基金的累算權益。

增設新成份基金及本通知書所述的其他更改將不會對成員造成任何不利影響。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及其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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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成份基金 — 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

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投資經理將為泰康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其目標是透過作為聯接基金只投資於「Taikang 
Age of Longevity Unit Trust Fund – Taikang Asian Income Retirement Fund」 （為繼而投資於亞洲定息工具及香港及與
中國內地相關的股本證券的投資組合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分派類別，於中至長期為成員提供穩定收入（透過
分派股息而有關派息將根據成員的年齡再投資於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或投資於BCT 65歲後基金的方式）及資本增值。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附錄所載的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投資政策說明及相關風險。有關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
的常見問題於網站www.bcthk.com提供。就分派股息（如有）目的而言，每曆年之每月份預定的記錄日期及除息日期的時
間表將於該曆年首個記錄日期前，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於網站www.bcthk.com提供。派息的記錄將於分派後在實際
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於網站www.bcthk.com刊登。

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現行基金管理費水平上限為其資產淨值的年率1.288%。

本計劃增設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旨在為成員提供額外投資選擇，於中至長期透過收入創造及資本增值尋求超越同期香
港消費物價指數2%的預期總回報，以滿足他們退休前後的需求，並提供機會把握來自投資於亞洲定息及中國內地╱香港
股票市場的更多投資機會和增長潛力。

2. 若干成員提取於BCT 65歲後基金的權益

為便利成員在退休後階段管理其收入流，自2022年6月1日起，以下新提取安排（「65歲後安排」）將提供予年滿65歲或 
以上於BCT 65歲後基金持有累算權益的個人帳戶成員、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及特別自願性供款成員（「合資格65歲後 
成員」）。根據65歲後安排，合資格65歲後成員可選擇(i)以整筆款項、(ii)按要求分期或(iii)以受託人接納的表格，在給
予受託人預先書面通知後，根據常行指示以分期的方式*（並須遵守表格內所載明的條款及條件）收取其於BCT 65歲後
基金的權益（「65歲後權益」）。

（*請注意，選項 (iii)並不適用於已選擇以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的身份或特別自願性供款成員的身份根據常行指示分期提
取權益的合資格65歲後成員。同樣，倘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或特別自願性供款成員（如適用）已選擇以合資格65歲後成
員的身份根據上文選項 (iii)提取65歲後權益，則該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或特別自願性供款成員不可根據常行指示以分期
方式從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或特別自願性供款帳戶提取權益。）

為滿足每項65歲後權益提取要求，只有合資格65歲後成員於65歲後基金（而非任何其他成份基金）持有的單位將會變
現。倘合資格65歲後成員持有多於一個含有65歲後權益的子帳戶，所有該等子帳戶的單位將按比例變現，或以受託人經
諮詢保薦人後視為適當及知會相關合資格成員的其他方式變現。

65歲後權益須在受託人收到、核對及確認由成員提交的書面提取要求後支付。成員應注意，在任何部分提取的情況下，
成員的帳戶內餘下的任何餘額將繼續投資於相關成份基金，故此承受投資風險。

在適用的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及根據信託契約的條款，受託人在諮詢保薦人後，可不時向合資格成員提供以受託人視為適當
的有關方式及有關條款和條件，從一個或多個指定子帳戶或一個或多個指定成份基金中提取累算權益的選項。

有關65歲後安排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經修訂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一般資料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作出修訂，以載入有關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於生效日期起生效）的資料及作出其他相應修訂。本
計劃的信託契約將以第十一份補充契約的方式作出修改，以載入分派的條文。本文件所述更改僅屬概要形式，成員應審閱
經修訂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最新版本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可透過瀏覽www.bcthk.com或致電成員熱線2298 9333取得。信託契約連同其補充契約 
的副本可在支付合理費用後向受託人索取，或於任何一日（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一般辦公時間內在受
託人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18樓）隨時供免費查閱。

閣下如對新成份基金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僱主熱線2298 9388或成員熱線2298 9333。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謹啓

2022年3月14日

此乃電腦編印的信件，無須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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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投資政策說明載於下文。除非下文另有界定，否則以下投資政策說明段落所用詞彙應與強積金計
劃說明書中所界定的詞彙具相同涵義。

BCT亞洲收益退休基金（「亞洲收益退休基金」）

投資政策說明

(a) 目標及政策

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作為聯接基金只投資於「Taikang Age of Longevity Unit Trust Fund – Taikang 
Asian Income Retirement Fund」 （為繼而投資於亞洲定息工具及香港及與中國內地相關的股本證券的投資組
合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分派類別，於中至長期為成員提供穩定收入（透過分派股息而有關派息將根據
成員的年齡再投資於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或投資於65歲後基金的方式）及資本增值。

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會將其至少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亞洲國家或地區（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內地、香港、澳
門、台灣、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的政府、政府機構、地方與公共機構以
及在該等國家或地區註冊或進行其主要業務活動或產生其大部分收入及╱或利潤之企業，所發行的以美元計值的
投資級別定息證券。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亦可維持其最多10%的資產淨值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作現金流管
理。

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不多於30%的資產淨值將投資於香港及與中國內地相關的股本證券，其可包括於香港上市
的普通股、預託證券（包括美國預託證券），以及透過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A股。香港及與中國內地相關的股
本證券被定義為其大部分收入及╱或利潤乃來自中國內地及╱或香港的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或其他交易所上市的證
券，包括但不限於透過互聯互通機制投資的中國A股。作為上述上市證券投資的一部分，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可投資於該規例所准許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預期亞洲收益退休基金將於中至長期透過收入創造及資本增值尋求超越同期香港消費物價指數2%的預期總回報。
（附註：投資於本基金的成員應願意承擔相關投資價值出現波動的風險。未來回報並無保證，成員應時刻考慮其個
別風險及回報狀況。）

向成員帳戶分發的股息將根據成員於記錄日期（定義見下文）當天的年齡再投資於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或投資於65歲
後基金，有關分派股息於下文 (f)段載述。

(b) 投資分布

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資產配置目標範圍如下：

（僅供說明之用，長遠配置或會因市況變動而有所不同）

最低% 最高%
定息證券 70% 100%
上市股本證券 0% 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0% 10%

本基金將維持不少於資產淨值三成的實際港元比重，及為該等目的而訂立貨幣遠期合約。

(c) 證券借貸及購回協議

本基金及其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不會參與證券借貸或購回協議。

(d) 期貨及期權

本基金不會訂立金融期貨合約及金融期權合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僅可為對沖目的而訂立金融期貨合約及金
融期權合約。

(e) 風險

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表現承受多項風險，包括下列的風險：一般投資風險、貨幣風險、法律、規例、政策及慣例
改變的風險、新興市場風險、金融機構違約風險、債務證券發行人違約風險、股票市場風險、中國A股市場及互
聯互通機制的風險、中國內地業務和投資風險、中國內地稅務風險，以及第4.2.7節所述的風險。

請參閱第4節「風險」，以了解相關風險的詳情。

(f) 分派股息

本基金旨在定期按本基金的投資經理所釐定的頻次分派股息。目前，投資經理擬定每月分派股息，並於推出後的
第七個月（或投資經理如認為合適而建議的更早日期）開始。在每曆年開始分派股息的首個月之前，該曆年每月份
的某一交易日將被預定為記錄日期（「記錄日期」）。於緊隨記錄日期後的下一個交易日（「除息日期」），本基金每單
位資產淨值將降低或調整，以反映分派股息。每曆年之每月份預定的記錄日期及除息日期的時間表將於該曆年首
個記錄日期前，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於受託人的網站www.bcthk.com備妥。如任何日期變成非交易日，該
日期及隨後有關分派股息流程的相應日期將各自順延至下一個交易日，而不另行通知。就釐定獲得分派的資格而
言，(i)於相關記錄日期已被贖回或轉換至其他成份基金的亞洲收益退休基金任何單位須被排除；及 (ii)在認購後於
相關記錄日期發行的亞洲收益退休基金任何單位須包括在內。分派股息的記錄將於分派後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
快於受託人的網站www.bcthk.com刊登。



4

相關成員的相關股息部分金額將根據成員於記錄日期當天的年齡再投資於亞洲收益退休基金（其投資於「Taikang 
Age of Longevity Unit Trust Fund – Taikang Asian Income Retirement Fund」的分派類別）或投資於65歲後基
金 *。該再投資或投資將於除息日期後的5個營業日內之交易日（「分派日期」）作出。對應每個記錄日期的每單位股
息金額及分派日期將於分派日後的6個營業日內於受託人的網站公佈。（*請參閱第3.2.19節有關65歲後基金的詳
情，尤其是其投資目標及相關風險。亦請參閱第5.1節有關65歲後基金的費用及開支。）

當股息將開始投資於65歲後基金時，將會向相關成員發出一次提示。請參閱下表有關股息分派流程：

於記錄日期當天為65歲以下的成員

股息每月將再投資於亞洲收益退休基金
以於分派日期認購成份基金單位

於記錄日期當天年屆
65歲或以上的成員

亞洲
收益退休基金

65歲後基金*

除息日期

單位價格因分派
股息而降低 股息分配至

成員帳戶

記錄日期

釐定成員帳戶內
所持有有資格
獲分派股息的
單位數目

股息每月將投資於65歲後基金
以於分派日期認購成全基金單位

（除息日期後的
5個營業日內）

分派日期

如上圖所示，股息（如有）被再投資，且不會以現金支付。如成員年滿65歲，股息將再投資於65歲後基金，而有
關投資須承擔65歲後基金所適用的風險、費用及收費。

成員亦應注意，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投資（包括所分派股息）須受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如適用）適用的相同歸屬、
保存及提取規定所規限。

附註：

受託人可在諮詢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投資經理及保薦人並與其達致同意後，及在顧及成員的利益後，修改任何未
來的記錄日期及除息日期的時間表，並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更新受託人的網站，而不另行通知成員。成員應
在受託人的網站查閱最新資料。

受託人可在諮詢保薦人及考慮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投資經理的建議後，決定是否就任何月份作出任何分派股息及
有關的股息金額。受託人及投資經理或會考慮各種因素，例如經濟及市場情況及前景、投資環境，以及相關核准
匯集投資基金的表現等，但無論在任何情況，股息將由受託人全權酌情決定。就相關成員分派的相關股息部分金
額將按上文所述方式，或經考慮相關成員的利益後以受託人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予以投資。

受託人可在諮詢保薦人及考慮亞洲收益退休基金的投資經理的建議後，決定是否及在何種程度上從可分派收入淨
額及╱或資本中撥付股息。經管理局及證監會事先批准後，受託人在向成員發出1個月的事先通知後可修改前述
的派息政策。

成員應注意，股息從資本中及╱或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代表提取部分原有投資或任何歸屬於該原有投資的資本增
值。派息會即時降低或調整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於除息日期的每單位資產淨值。

於過往12個月的每單位派息金額及派息組合成份（即從可分派收入淨額及╱或資本中撥付的派息百分比）將會於受
託人的網站備妥或應要求提供。

成員應注意，定期及頻繁地分派股息並將股息再投資，無可避免會涉及一段投資空檔（即由除息日期起計5個營業
日內），在該段期間內，股息未有用作再投資，並重複地（現時為每月）受間斷市場風險所影響。在等待再投資期
間，股息再投資的相關成份基金（即就65歲以下的成員而言為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或就年滿65歲的成員而言為65
歲後基金）的每單位資產淨值可能已上升或下跌，成員的投資回報或會因而受到負面或正面的影響。因此，這些成
員的亞洲收益退休基金回報或會有別於從有相類似投資組合而不含此安排的成份基金所產生的回報，意味著亞洲
收益退休基金的股息分派安排不一定對這些成員有利。

成員應審慎考慮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是否適合他們，以及如有需要，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成員應注意，亞洲收益退休基金概不就資本或投資回報或派息金額╱派息率提供任何保證，並且不保證派息頻
次，而派息金額╱派息率亦可能出現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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